
【請依各區域及工作內容及規範進行修訂】 

交通部觀光署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承攬商作業環境危害因素告知單 
 

(原承攬商若再承攬，需將本告知單詳細告知並比照辦理，且應備有紀錄存查) 

承攬

案名 
秀姑巒溪遊客中心設置太陽光電案(案號 M11404) 

作業 

項目 

▓清潔維護 □植栽養護 

▓維修保養 □其他 

作業 

期間 

自    年    月    日起 

至    年    月    日止 

潛
在
之
危
害
類
型
 

□生物性感染危害 ▓衝撞、被撞 □物體破裂 

▓感電 □火災 □局部振動 

▓墜落、滾落 □爆炸 ▓化學性危害(清潔劑) 

□崩（倒）塌 □缺氧 □粉塵危害 

▓物料掉落 □溺水 □與高低溫之接觸 

▓跌倒 ▓交通事故 □與有害物接觸 

▓夾、捲、切、割、擦傷 □中毒 □輻射曝露及污染 

□其他 

作
業
區
可
能
危
害
因
素

 

一、 作業區內可能因地面濕滑、油污，作業人員會有滑倒之虞。 

二、 操作割草機可能會有割傷之虞。 

三、 使用作業工具、人力推車或機動車輛等，如操作不當會發生意外情形，會造成身體受

刺、割、切、戳、撞、壓、夾、擠等傷害之虞，同時需注意物料掉落。 

四、 於屋頂、邊坡如有作業不慎，會有墜落壓傷或機件夾傷等危害之虞。 

五、 作業區內有電氣開關(插座)，有感電之虞。 

六、 玻璃清潔、大樓屋頂拔草、樹木等作業區等內有高處墬落、滾落之虞。 

七、 應注意雙向來車，有發生交通事故之虞。 

八、 清潔工作會使用漂白水，化學性危害(清潔劑)之虞。 

九、 作業區內有遊客走動，有衝撞、被撞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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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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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
害
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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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衛
生
措
施

 

一、 承攬人應告誡所僱勞工，不可從吊舉物下方通過。 

二、 如遇停電或昏暗工作場所，應裝設適當之照明設備，如於有安全顧慮之場所，應等送電

後再進行工作。 

三、 滑倒、跌倒災害防止： 

(一) 於濕滑地點或水道邊作業，人員應著防滑工作鞋或雨鞋。 

(二) 地板擦拭後保持乾燥，看到水漬、油漬要立即清除。 

(三) 不要跑跳。 

(四) 走動時注意地面是否有堆置物品或凹凸物。 

(五) 清潔區如需沖水，應設小心滑倒警告標示。 

(六) 照明保持充足。 

四、 墜落災害防止： 

(一) 作業期間如有遇強風、大雨等惡劣氣候致勞工有墜落危險時，建議使勞工停止作

業。 

(二) 於屋頂清潔或邊坡割草作業時，應注意週邊狀況，站穩後再作業。 

(三) 使用合格 A字梯，頂階、第一階禁止站立，並夥同作業。 

(四) 施工場所高度差超過 1.5 公尺，承攬商應設置能使勞工安全上下之設備（如移動 

梯、合梯等)。 

設置之梯子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具有堅固之構造。 

2. 其材質不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3. 寬度應在三十公分以上。 

4. 應有防止梯子移位、滑溜或其他防止轉動之必要措施。 

設置之合梯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具有堅固之構造。 

2. 其材質不得有顯著之損傷、腐蝕等現象。 

3. 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七十五度以内，且兩梯腳間有繫材扣牢。 

4. 有安全之梯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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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化學品噴濺災害防止：(清潔劑、漂白水等) 

(一) 使用口罩、橡膠手套和防水圍裙，最好也使用護目鏡保護眼鏡以避免被噴濺到。如

果漂白水濺入眼睛，須立刻以清水沖洗至少 15分鐘並即就醫診治。 

(二) 在通風良好處配製和使用漂白水。 

(三) 擦拭消毒的接觸時間建議超過 10分鐘，之後可再以清水擦拭，以降低異味。浸泡消

毒的接觸時間建議超過 30分鐘。 

六、 感電災害防止： 

(一) 設備安裝時(如燈具)應先關閉電源，禁止活線作業。 

(二) 環境或工作人員手部潮濕時不得接觸電源，以免感電。 

(三) 清潔區域插座須避免潮溼。 

(四) 臨時配線、接延長線或移動電線應予固定並加以保護，地面上線路應避免踩踏。 

(五) 設備應確實接地。 

(六) 如對電氣設備有疑問，請洽秘書室或其它管理單位配合辦理。 

七、 被撞災害防止： 

(一) 園區人員、車輛往來頻繁，走動時應左右觀看，不要快跑。 

(二) 於台 11線兩廁或清晨、夜間作業，人員應著反光背心。 

八、 切割、捲、夾災害防止： 

(一) 割草機等使用時，禁止取下護罩，操作者應配戴護目鏡、安全圍裙及工作膠鞋等防

護具。 

(二) 使用機具時應注意正確操作方式。 

(三) 機械修理作業應停機，為防止他人操作起動裝置，應採上鎖或設置標示。 

(四) 對於油壓、氣壓或彈簧等彈性元件等可能存在殘壓危害者，應採釋壓、關斷或阻隔

之適當設施。 

(五) 廠商若自備扇風機（工業用電扇），縫隙不可過寬而導致捲入，應設護圍或護網。 

九、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如有清洗、擦拭、油漆等使用有機溶劑作業，承攬商應提供作業勞工必要之防

護具，如活性碳口罩等。 

(二) 作業人員工作前、中嚴禁飲酒或飲用含酒精飲料。 

(三) 本園區無菸場所，違者，將依菸害防制辦法開罰。 
(四) 廠商應提供員工必要之個人防護具：口罩（防疫期間）、手套、安全鞋等。 

(五) 乙方應自行為其僱用勞工投保勞工保險及其他必要之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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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園區內其他廠商之設備不得擅動，且未經許可不得進入未指定作業場所。每日作業後

清理，物料及工具應妥善置放整齊。 

十一、 承攬人工作期間於園區內發生災害，應立即通報本處秘書室、相關承辦人。若發生下

列職業傷害事故之一時，須另於 8 小時內向轄區勞動檢查機構通報，並應接受調查及

出席事故檢討會議： 

(一) 發生人員死亡事故者。 

(二) 發生災害罹災人數近三人以上者。 

(三) 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一人以上，且需住院治療。 

(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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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發生之事故現場除非必要急救、搶救外，非經司法機關或檢查機關許可，不得移

動或破壞現場。 

 

承
攬
廠
商
 

本告知單之安全衛生事項，經本處承辦單位開工前告知且已充份瞭解，若有再承
攬情事，將負責詳細轉知該內容使再承攬商了解，並要求遵守。 

承 攬 商 

負 責 人 

 承 攬 商 

工作場所負責人 

 

危害告知日期 年      月      日 

東
管
處

 

管理單位 

承辦人員 

 
管理單位主管 

 

處長或其授權人 
 

備
註

 

1.本危害因素告知單一式二份，承攬廠商及管理單位各執一份。 

2.危害告知時，承辦人員應拍照並記錄，並於繳交告知單時一併送繳。 

3.上述事項承攬商務必確實遵守，若有違反則依契約規定處予警告或罰款，若造成本處損

失，承攬商應負賠償責任。 

4.以上未能詳列事項，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